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設置辦法              人事室
93.03.22  92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
93.06.18  92學年度校務會議通過
第  一  條  依本校成績考核辦法訂定之。
第  二  條  成績考核委員由副校長、各處室主任、教師代表五人、 職員代表二人組成。
副校長兼任主任委員，人事室主任兼任執行祕書。

第  三  條  成績考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委員之任期為一學年，連選得連任之。
第  四  條  本委員會會議時，委員不得代理。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方得為決議，考核列丁等者，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，方得為決議。
第  五  條　本委員會依考核辦法審核左列各款事項：
一、審查受考人數。
二、審查受考核人之教學品德與成效、行政管理、行政業務、團隊合作與操守、一般服務、出勤狀況。
三、審查受考核人之獎懲。
四、審查複議、複審、再複審事項。
五、其他應行考核事項。
第  六  條　本委員會開會記錄應記載事項如左：
一、考核委員名單。
二、出席委員姓名。
三、受考核人數。
四、決議事項。
第  七  條　校長對本會審核之結果有不同意見時，應交回複議，對複議結果仍不同意時，得變更之，並親自於考核案內記明其事實及理由。
第  八  條　受考核人於收受考核通知單之次日起七日內，得向學校申請復審，由本會秘書受理之。若不服，得申請再復審，惟以一次為限，前述復審、再復審之核定期間，均為十五日為限。
第  九  條　受考核人經由複審、再複審若不服，則改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。
第  十  條　成績考核結果應自次學年度第一個月起執行，但考核結果應予解聘或免職人員，自確定之日起執行，未確定前得先行停職。
第 十一 條　本委員會得因需要，通知受考人，有關人員或單位主管到會備詢。
第 十二 條　本設置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通過，修正時亦同。
